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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合并破产相关法律规定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32.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审慎适用。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当

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

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

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

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

33.实质合并申请的审查。人民法院收到实质合并申请后，应当及时通知相关利

害关系人并组织听证，听证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间。人民法院在审查实质合并申请

过程中，可以综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的混同程序及其持续时间、各企业之间

的利益关系、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增加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素，在收到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

34.裁定实质合并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受理法院作出的

实质合并审理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受理法院的上一

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35.实质合并审理的管辖原则与冲突解决。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关联企业破产

案件的，应由关联企业中的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核心控制企业不

明确的，由关联企业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多个法院之间对管辖权发生

争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36.实质合并审理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裁定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破产案件的，

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

财产，由各成员的债权人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顺序公平受偿。采用实质合并方

式进行重整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制定统一的债权分类、债权调整和债权受偿

方案。

37.实质合并审理后的企业成员存续。适用实质合并规则进行破产清算的，破产

程序终结后各关联企业成员均应予以注销。适用实质合并规则进行和解或重整的，

各关联企业原则上应当合并为一个企业。根据和解协议或重整计划，确有需要保

持个别企业独立的，应当依照企业分立的有关规则单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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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协调审理与管辖原则。多个关联企业成员均存在破产原

因但不符合实质合并条件的，人民法院可根据相关主体的申请对多个破产程序进

行协调审理，并可根据程序协调的需要，综合考虑破产案件审理的效率、破产申

请的先后顺序、成员负债规模大小、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等因素，由共同的上级

法院确定一家法院集中管辖。

39.协调审理的法律后果。协调审理不消灭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不对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进行合并，各关联企业成员的债权人仍以该企业成员财

产为限依法获得清偿。但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

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顺序清偿，且该劣后债权人不得就其他关联企业成员提供的

特定财产优先受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

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一）无偿转让财产的；

（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五）放弃债权的。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

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第三十四条 因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或者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

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Njk=&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Njk=&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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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九条 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

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管理人因过错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导致债务人财产不当减损，债权人提起诉讼主张

管理人对其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债务人经过行政清理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

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为行政监管机构作出撤销决定之日。

债务人经过强制清算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

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之日。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根据管理人的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以明显不合理价

格进行的交易的，买卖双方应当依法返还从对方获取的财产或者价款。

因撤销该交易，对于债务人应返还受让人已支付价款所产生的债务，受让人请求

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提前清偿的未到期债务，在破产申请受

理前已经到期，管理人请求撤销该清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清

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的除外。

第十三条 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未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

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放弃债权行为的，债权人依据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等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上述

行为并将因此追回的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对人以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超出债权人的债权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

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清

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

第十五条 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

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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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第十六条 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

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

（二）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

（三）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

第十七条 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提起诉讼，主张被隐匿、转

移财产的实际占有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主张债务人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

债务的行为无效并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债务人

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所涉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存在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债务人财产损失为由提起诉讼，主张上述责任人员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九十条 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

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未届满

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第三百九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

（一）主债权消灭；

（二）担保物权实现；

（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

（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